附件2：

湘阴县民办教育机构规范办学承诺书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民办学校管理，促进民办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现就规范民办学校办学秩序做出如下郑重承诺:
一、认真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端正办学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教育公益性原则。严格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各级各类学校设置标准充实和完善办学条件。
二、严格按照审批项目范围等实施教育活动。按照《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载明的项目和内容亮证办学，不开展超出审批机关核准范围的教育活动，不擅自改变学校名称、层次、类别和举办者。
三、不以联合办学名义，出租出借《民办学校办学许证》，不委托不具备办学资质的机构或个人招生和办班。
四、严格在经审批的教学地点开展教育、培训活动。不擅自变更教学地址和设置分校，如需在其他地点组织教学活动，严格遵循“先审批后启用”的原则，分校未经审批，不擅自进行教学活动。
五、进一步核实教师资质，聘用符合资质条件的教师。不聘用公办中小学在职教师作学校(教育机构)专兼职教师和专兼职管理人员。按照新《劳动法》，依法保障教职工的合法权益，与受聘教师、职员签订聘任合同。
六、不租用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校舍、场地办学。
七、不组织中小学生参加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举办的任何级别和范围的考试竟赛等群体性活动。
八、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收、退费政策，学校在招生收费时，向社会公示学校的收费许可证、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退费办法等相关内容，并在校内长期公示。
九、不发布虚假招生简章、广告。广告用语应符合《广告法》等有关规定，内容客观真实，不得欺骗和误导学生及家长，不得做不负责任的许诺。
十、按要求参加教育部门组织的民办学校年度办学情检查及其它专项工作检查。
在办学过程中，如未履行好以上承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自愿承担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等法律责任。
本承诺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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